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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宅基地面广量大，情况复杂，牵涉到广大农
民的切身利益，长期以来一直是农村基层工作的热

点、难点、焦点，农村宅基地管理情况直接关系到农

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农村社会稳定和国家保护土地

资源政策的落实。为探索更加科学、更适合全县农

村宅基地的管理新机制，邹平县国土资源局组织了

专门的调查队伍，采取了县、镇、村三级联合的方式，

就全县农村宅基地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了调研。

１　邹平县宅基地管理的基本情况

邹平县辖１６个镇（办），８５８个行政村，农业人
口 ６１．８万人，约 １８万户。土地总面积 １２．５万
ｈｍ２，宅基地总面积４８８７ｈｍ２，现有宅基地１９４１７１
宗，登记发证 １６８７３３户，发证率 ８６．９％。１９９９—
２００８年，全县共审批宅基地２６１２８户，制止宅基地
违法案件６２起，立案查处３６起，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７起，处理权属纠纷１０起，举行听证会１５场，依法
收回宅基地８宗。

邹平县自２００７年被确定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
实验县以来，大力开展“小康示范”百村带动和百村

示范、百村整治“双百工程”，２年共计投入 ３．１亿
元，实施建设项目７６９个，高标准完成了２０７个村庄
建设规划，新建农民新村８０个、农村文化活动场所
２４０余处，培育了西王、东尉、实户等省市新农村建
设的典型，新建新型农村社区２１个。２００９年，邹平
县大力开展“城乡建设年”活动，进一步加大新农村

建设投入，加快新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步伐，计划重点

完成１２２个示范村和５０个农村社区建设，积极创建
全国农村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县。

从总体上看全县各镇新农村建设步伐明显加

快，比较突出的是长山镇和韩店镇。长山镇目前正

开工建设的有 ４个村村联合型社区，包括 ２１个村
庄、４３０８户、１５７６６人，占地６５．５ｈｍ２，现有宅基地
面积２７７．７ｈｍ２，建成后可节约用地２０９．２ｈｍ２；韩
店镇有小王驼村、开河村、实户村、肖镇村、上口村进

行旧村改造和旧村整体搬迁，共涉及２２４６户、７６８３
人，现有宅基地１９６．４ｈｍ２，建成后可节约用地１１１．３
ｈｍ２。

２　存在的问题

２．１　村庄规划缺乏和滞后

（１）长期以来，农村住宅建设缺乏统一的村镇
规划，农民建房随意性大。有的村庄缺乏规划或规

划严重滞后，致使大多数村庄建设随意性大，整体布

局杂乱无序。既影响了村容村貌，又浪费了大量土

地。

（２）农民占用耕地建房现象时有发生。由于建
房地点选址路边粮田，导致公路、村道两旁部分耕地

被占用。一些地方把非法占用的耕地采取了改变耕

地性质的做法，先把耕地改变为荒地，这部分耕地在

这种不知不觉的“蚕食”中消失了。

（３）“空心村”、“一户多宅”现象明显。沿路建
房，公路修到哪里新房就建到哪里，形成马路住宅，

或是“块状”扩张，新建住宅不断向村外延伸，在村

庄四周建房，而村内旧宅年久失修，大多成为破房、

危房，无人居住，形成了大量“空心村”。一些农户

建新不拆旧，多处占地建房，“一户多宅”现象比较

普遍。

２．２　法规政策不完善

《土地管理法》规定，违法建筑必须无条件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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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没收，而法律赋予土地管理部门的执法权力就是

单一的制止权，按照法定程序处罚、申请法院执行，

还需要３个多月的时间，期间违法建筑已成规模，这
时候再去执行，必定牵扯着农民的基本生活和最大

经济利益。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都偏重于对新增宅

基地的审批管理，对闲置宅基地如何依法管理，合

理、合法收回等没有具体规定，对实际的违法违规行

为缺乏约束，没有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农民宅基地

退出机制，造成农村村民在宅基地使用方面只有权

利，没有责任，只愿占有、不愿退出，保留超占宅基地

的成本很低。

２．３　违法现象的群体性

根据全国多次卫片检查显示及调查发现，农村

宅基地违法呈现出群体性态势。特别近几年有个别

村庄未经审批在耕地内建公寓楼，占用基本农田建

设新村等。有些镇村干部法律意识十分淡薄，私下

越权批划宅基地，有些村民在取得宅基地后，往往私

自扩大面积，违规超占宅基地。

３　对策建议

３．１　完善村镇规划

坚持规划先行，强化宅基地规划管理。要按照

《城乡规划法》的规定，抓紧修编村庄建设规划。村

庄建设规划要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为依据，以旧村庄为依托，优化村庄内部用

地结构，充分利用村内各种废弃地、闲置地，合理布

局公共设施用地、生产用地、道路用地和宅基地。

３．２　完善法律制度

（１）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全社会土地法制观念
和国策意识。各级要把土地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教

育摆在重要位置，要利用多种渠道对镇、村干部进行

土地法律法规政策的培训，提高依法管地、依法办事

水平。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对广大群众进行广泛宣

传，使其知法、懂法、守法，努力营造全社会珍惜土

地、保护耕地的良好氛围。

（２）加快制度创新，完善动态监管网络，加强源
头预防工作。用地监管关口前移，建立批后监管制

度和监管责任追究制度。

（３）抓大案要案查处。依法执行及时到位，对
非法占地、批地导致土地被违法占用并引起群访性

事件的人员，要依法追究党政纪责任。

（４）建立信访通报机制。应建立信访通报制
度，做到人人有压力、人人有责任、人人有担子，形成

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５）建立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鼓励闲置宅基
地有偿退出，对自愿退出宅基地的村民，可一次性以

货币形式支付，应由县、镇、村三级按比例共同负担，

以达到集约、节约用地目标。

３．３　强化农村宅基地管理

（１）统一协调齐抓共管。由县政府牵头组织形
成统一协调、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２）引导农民按规划分步骤向中心村发展。实
施迁村腾田，拆旧建新。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

镇建设规划及土地整理专项规划预测用地需求，因

地制宜选择好中心社区或中心村地址，规划好中心

社区或中心村建设，同时鼓励引导群众建房从平房

独院向高层、多层公寓楼发展，以集约、节约用地腾

退更多的土地用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点代

面，鼓励农民向中心村发展，并使之成为农民的自觉

行为。

（３）规范农民建房行为，严格审批管理，实施
“阳光工程”。严格审批管理主要看是否符合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村镇建设规划，是否符合用地条件，

必须做到“三到场”：用地条件预审、选址到场，审批

后放线施工到场，竣工验收后登记发证到场。对符

合用地条件的要将用地条件、审批情况、登记结果予

以公示，实施“阳光工程”，接受群众监督。

３．４　推动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工作

（１）搞好三个规划。首先抓紧完成县域村镇体
系规划编制工作。要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结合新一

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根据当地的自然和经济

社会条件，抓紧编制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合理确定中

心镇、一般乡镇、中心村、基层村的区位、规模和空间

布局，合理确定要撤并的村庄和搬迁时序，为农房建

设改造工作提供依据。其次科学制定农村住房建设

与危房改造规划。合理确定年度建设改造计划和建

设时序，优先确定２００９年的目标任务。三要扎实搞
好农房集中建设改造详细规划。要通过科学规划，

坚决防止重复建设、造成新的浪费。

（２）完善用地政策。结合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修编工作，与城市总体规划、县域村镇体系规划

相衔接，统筹安排好城乡居民点、基础设施、公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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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态涵养、农林牧渔和二、三产业发展用地，合理

布局城市、小城镇、中心村周围的基本农田，为经济

建设、城镇化发展和农房集中建设预留用地空间。

充分利用好国家有关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等

政策，统筹城乡建设用地，最大限度地支持农房建设

和改造，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益。在２００９年土地利
用计划安排上，单独安排用地指标，优先保障农村住

房建设与危房改造用地。

（３）坚持群众自愿、循序渐进、统筹兼顾的原
则。从经济、财力状况较好和农村基层领导班子较

强的地方入手，优先启动集中连片建设和整建制改

造，分期分批，有序推进。农村危房改造的重点是：

从最困难、最急需的群众入手，采取空闲房安置、租

借、修缮加固、翻建新建等灵活多样的方式，解决农

村危房户居住问题，优先安置无房户和整体危房户。

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要按照新型城镇化、城乡

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坚持统一规划、集约用

地、规模开发、配套建设，推动农民居住区由分散向

集中转变、平房向楼房转变、村庄向社区转变，促进

人口向城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要把节地、节

能、环保要求贯穿农房建设与危房改造全过程，提倡

拆旧建新，鼓励建公寓楼，集中连片新建农房要布局

紧凑、尽量少占或不占耕地。开展农村住房建设与

危房改造工作要认真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

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落实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坚守耕地红线不能动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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